








開發內容概要表 

項目 規劃內容 
基地面積(m2) 3,184.28 

實設建築面積(m2) 1,540.63 
允建建築面積 (m²) 1,910.57 
法定建蔽率 (%) 60 
實設建蔽率 (%) 48.38 
基準容積率 (%) 440 
設計容積率 (%) 439.97 

允建容積 
(m2) 

基準容積 14,010.83 
土管獎勵容積 - 
容積移轉 - 
開放空間獎勵 - 
允建容積總面積 14,010.83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m²) 14,010.00 
實設空地面積 (m²) 1,643.65 
可綠化面積 (m²) 892.65 

設計綠化面積 (m²) 
平面 551 
屋頂 197.85 

總樓地板面積(m²) 26,615.69 
規劃規模 

（棟、樓高、戶數） 
興建 1 棟地下 4 層、地上 21 層共 1 戶之旅館，建築物高
度為 89.95 公尺 

計畫引進人口 (人) 2,134 
平均日/最大日污水量 (CMD) 408.2 / 530.66 

污水處理 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地下室開挖深度 (m) 15.55 
地下室開挖面積 (m²) 2,084.80 

實設開挖率 (%) 65.47 
棄土方量 (m³) 50,000 

棄土場址 

臺北商港物流倉儲區填海造地計畫（土方交換場所）、亞
太營建賸餘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興磊營建剩
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長聯富企業有限公司樹林廠、長惟
工業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場、淳家土石方資源堆置
場、遠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停車位數 
(席) 

汽車 
應設 172 

實設 172 

機車 
應設 172 

實設 172 

自行車 
應設 43 

實設 86 

未計容積比率=總樓地板面積/
容積樓地板面積 1.89 

奬勵增加比率=設計容積率/基
準容積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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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設計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836 

棄土量/總樓地板面積(m3/m2) 1.88 

容積樓地板面積/汽車位 81.45 

委員會 
參考值 

全部樓地板面積(m2) 26,785.39 
全部樓地板面積/基

地面積(%)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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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彙整表 

項次 承  諾  事  項 

1 

應取得黃金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建造執照暨放樣勘驗後三個月

內取得候選證書，並於取得使用執照(含部分使用執照)後九個月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綠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應向環保局提報綠建築各項指標評估前後之效益分析說

明，並檢附綠建築標章影本。應於取得建造執照起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每年六

月、十二月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2 施工期間於工地明顯處接近昌平國小側設置噪音連續監測顯示看板。 

3 
剩餘土石方如運送至新北市以外之收受場廠，運輸車輛應加裝 GPS，並定期每兩星

期將相關紀錄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並副知本府環境保護局。且應承諾僅運至新

北市及其鄰近縣市（如臺北市）。 

4 
運土車將避開尖峰時段(上午 7~9 時、中午 12：30~13：00、下午 3：50~6 時)，以減

少對交通環境的影響。 

5 開放空間應確實供公眾使用，且不得設圍牆、圍籬或門阻隔。 

6 
開發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動工說明會後，應於環保局環評自主回報系

統進行定期申報。施工期間每月申報 1 次、營運期間每季申報 1 次，並於次月底前完

成申報。 

7 
本案動工前將舉辦公開說明會，除依規定邀請有關機關外，亦將函文通知周邊學校，

說明本案量體、施工保護措施及運土車動線，以保護學童安全。 

8 

環境監測之項目、頻率、地點及其檢測方法等，相關法令修訂時應配合修正；施工期

間之環境監測計畫應於監測次月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營運期間應監測 2 年，且於

每季監測時間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若欲停止監測應檢送變更內容對照表，經環評

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始得停止監測，在審查未經核准前仍應持續監測，另營運階

段係指取得使用執照後起算。 

9 
施工前應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公告，以及依本審議規範規劃審定

之各項承諾，比照建造執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工地明顯處。 

10 
工地面臨 6 公尺以上道路之道路側圍籬應進行植栽綠化，且圍籬上植栽面積不得小於

50％，且應定期維護。 

11 
本計畫若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及其施行細則

第 18 條之規定，開發單位應於動工前至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該說明會並應確實依

「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辦理相關事宜。 

12 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 

13 
開發單位應參照「環境影響評估書件電腦建檔作業規範」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之電腦檔案。 

14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更原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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